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2015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2015年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建安办函【2015】14号）和湖北省安委会《关于开展2015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鄂安办【2015】30号）的部署和要求，定于2015年6月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以“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结合今年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本地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通过集中开展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和隐患排查，动员全行业强化“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安全素养；推进专项整治，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实现全省住建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时间及对象
2015年6月，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程建设领域各方责任主体共同参与。

    三、主要内容
   （一）组织开展学习和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学习培训。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宣贯建筑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行业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以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强化主体责任追究的通知》（鄂建【2015】7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为重点，采取多种形式，督促指导企业、协会、学会组织开展基础培训教育，进一步夯实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法治基础。

（二）推动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化。贯彻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规范监督工作程序和监督行为，推进安全监管人员依法行政。按照《湖北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实施细则》要求，广泛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迅速启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促进建筑业企业规范安全生产管理。

（3）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整治行动。按照省厅年度工作安排，结合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深入开展“六打六治”专项行动、危大工程施工方案落实专项整治、建筑施工现场消防专项整治、建筑施工扬尘防治专项行动等工作，完成上半年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依法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公布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和项目名单，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调研。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要深入企业、深入工地，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安全生产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剖析问题和教训，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安全生产管理措施。要进一步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和发展的长效机制。

    （五）营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加大“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力度，渲染安全生产深厚气氛。广泛开展安全文化精品创作和征集展映、“6.1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建筑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专题活动，努力让全社会关注建筑安全，支持安全生产，自觉抵制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健全机制。各地要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加强统筹领导、精心安排部署、科学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地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推动活动重心向基层和企业下移。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围绕活动主题，采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营造活动氛围，凝聚安全发展共识，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

    各市、州于7月1日前，将活动总结（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活动期间的视频（分辨率大于1280像素×720像素，格式为MP4、MPG2、AVI、MTS）、照片资料（分辨率不低于1920像素×1080像素，格式为JPG、PNG、PSD）报送至省厅安委会办公室（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